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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情况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所作的评估和建议报告 

 
2009 年 6 月 

 
在联合国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递交的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情况

第十至十三次合并报告前提交给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报告概述 
 

中国人权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审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下称“缔约国”）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情况第十至十三次合并报告之前向委员会提交这份报告。 

 

中国人权承认对公约的执行是一项复杂而且不断遇到各种挑战的任务。缔约国的

报告着重于强调其正式的法规和政策，但所提供的对公约执行及其影响的有关信息

却很有限。中国人权的报告提出了具体应关注的问题，并本着为委员会的审议进

程提供建设性意见和促进缔约国执行公约的宗旨，提出了一些建议。 

 

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国人权的报告主要关注下述问题： 

 

 种族歧视的定义：缔约国未能采取符合公约的对种族歧视的定义，这不仅损

害了委员会对缔约国承担义务的评估，而且也损害了缔约国执行公约的能

力。 

 

 在户籍制度下基于世系的歧视。根据户籍制度，农村与城市身份之间的区别

是根据出身来划分的，这种区别对农村户口持有人平等享受其基本权利造成

了实质性的影响。 

 

 不充分的分类信息和有关执行公约及其影响的信息：虽然缔约国提到了少数

民族，但其报告仅限于对反歧视法律和政策的正面描述。然而，正如委员会

在早前的审议中所注意到的，中国目前在少数民族及其平等享受基本权利和

自由方面仍然继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没有基本信息、标准和可供比较的指

标，使对缔约国执行公约的进展情况所做的有意义的评估受到阻碍。缺乏按

照种族进行分类的社会经济学方面的数据，不仅妨碍了委员会的审议，也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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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缔约国更有效地解决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所面临的

不平等问题的努力。提供分类社会经济学数据将有助于确认和打击基于出身

对农村户口持有人的歧视。缔约国所提供的没有可比指标的一般化信息，妨

碍其采取措施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所作出的努力。而且，缔约国的国家

保密制度为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设置了障碍。 

 

 国家保密制度：缔约国的国家保密制度为获得与审议执行公约有关的透明、

全面和可靠的信息设置了障碍，包括缔约国提供报告和相关要求的信息的能

力。 

 

 

建议概述 

 

中国人权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概述如下： 

 

 种族歧视的定义：中国人权敦促委员会向缔约国施压，促使其采用符合公

约规定的对种族歧视的定义。 

 

 因户籍制度而产生的基于世系的歧视：中国人权敦促委员会要求缔约国提

供目前对户籍登记或户口制度进行改革的具体信息，包括进展情况、时间表

及其影响。 

 

 不充分的分类信息和有关执行公约及其影响的信息：中国人权敦促委员会

要求缔约国就委员会之前所提出的要求给予更详细和全面的答复，包括基本

信息、标准和可比较的指标；此外要求缔约国提供根据歧视进行分类的统计

数据，尤其是与藏、维和蒙族，以及农村居民和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工

有关的利益分配和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负担的数据。 

 

 国家保密制度：中国人权敦促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对要求其提供的信息实际

上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国家秘密进行澄清，或说明为什么所要求的信息

一直没有提供。委员会还应该要求缔约国提供目前对国家保密制度进行改革

的最新信息，如果对此有改革的话。 

 

 

建议 
 

中国人权就委员会审议缔约国的报告提出如下建议。这些建议的提出是根据我们

主要关心的三个问题：第一，缔约国未能采用符合公约的对种族歧视的定义；第

二，缔约国未提及在户籍制度下对基于出身的歧视；第三，缔约国未能向委员会提

供所要求的足够信息，从而妨碍了审议的有效进行。 

 

种族歧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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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权敦促委员会继续推动其 2001 年提出的建议，要求缔约国采用符合

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对种族歧视的定义。委员会尤其应该敦促缔约国按照公约

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种族歧视，采用一个明确禁止基于种族、肤色、世

系或民族或人种的歧视的定义。 

 

户籍制度下基于世系的歧视 

 

 中国人权敦促委员会向缔约国施压，使其提供目前改革户籍制度的具体

信息，包括改革的进展、时间表及其影响的详情。 

 

 对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不平等的问题，中国人权还敦促委员会要求缔约

国提供关于农村居民包括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所享有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的更为详细和全面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标准和可比较的指

标，以及所采取的确保农村居民平等享有这些权利的措施。 

 

不充分的分类信息和执行公约及其影响的信息 

 

 中国人权敦促委员会对缔约国施压，使其对委员会 2001 年提出的要求做出

更详尽的答复： 

 

 根据民族和族裔群体分类的社会经济学数据； 

 

 预防与性别有关的种族歧视所采取的措施的信息，包括拐卖人口和生

育卫生领域； 

 

 根据民族和地区分类的与被拘留、监禁、指控、调查和起诉的酷刑案

件、死刑和执行死刑有关的统计数字。 

 

 

 除了要求缔约国对委员会早前提出的要求做出更透彻的答复之外，委员会还

应该施压，使其提供更多的信息，包括： 

 

鉴于 2008 年 3 月示威后对西藏人的逮捕、拘留、监禁和虐待，委员会应该

要求缔约国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2008 年 3 月抗议活动之后被逮捕、拘留和监禁的藏人人数，以及他

们目前的情形或状况； 

 

 因 2008 年 3 月的示威而被调查或起诉的案件数量，以及这些案件的

目前情况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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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逮捕、拘留和监禁的人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法律咨询，遭拘禁

的被调查或起诉的人获得律师代理和没有获得律师代理的数量； 

 

 委员会要求提供的信息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被缔约国定为国家

秘密，或可以提供给委员会审议之用。 

 

关于缔约国所参与的地区性协议，委员会应该要求缔约国提供有关其参与上

海合作组织以及执行上海合作组织的措施对包括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规定

义务的影响的信息。委员会还应该要求以下具体和详细的信息：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保持的数据库，地区反恐机构编撰和分析

的有关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作为上合组织成员的缔约国是怎样使用

和交换这些信息的； 

 

 根据上海公约引渡入出缔约国司法管辖范围的人数，以及他们的罪

名； 

 

 根据国际法的标准，对确保国家安全和民众权利保护之间适当平衡的

情况。 

 

委员会还应该要求缔约国提供经济发展和生态管理政策对蒙族人和其他少数

民族族裔群体权利造成影响的按民族分类的详细统计数字，包括： 

 

 少数民族家庭因缔约国推行预防沙漠化项目而被迁离和重新安置的数

目； 

 

 被重新安置的家庭安置地点，以及被重新安置到各自地点的数目； 

 

 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被迁离的少数民族家庭因其土地和包括牲畜在

内的财产损失已经获得了补偿； 

 

 为被迁离的少数民族家庭重新安置到城市，缔约国是否并且在多大程

度上已经执行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调整方案，包括职业技术训练； 

 

 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被迁离的少数民族成员在新的安置地点已经能

够找到新的工作或生计。 

 

 

国家保密制度  

 

 如果以上所要求的任何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缔约国的国家保密制度，委

员会应该明确要求缔约国解释所要求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否并且在何种程度

上定为国家秘密，否则则应提供给委员会作审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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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还应要求缔约国提供其目前对国家保密制度进行改革（如果有此改革

的话）的最新信息，以及那些阻碍执行公约的法规是否会列入这种改革之

中。 

 

 

 

 

 

 

 

 

 

 

 

 

 

 

 

 

 

 

 

 

 

 

 

 

 

 

 

 

 

 

 

 

 

 


